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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珍闻】
中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

    中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是安源路矿工人党支部。它是由李立三于1922年2月，在江西省萍乡县的安源矿工中组织建立起来的，李立三亲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本刊专稿】
无怨无悔的“创新”足迹

李瑞昌

沧州是生我养我的家乡，也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我曾经在沧州市及所属一些县市工作多年，为地方的经济发展与百姓生活尽了心，下过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在创新思维、创新工作上动了一些脑筋，采取了一些举措，至今记忆犹新。

一

我在泊头任市委书记期间，曾在全国第一个为进城经商办企业的农民办理了本市有效的城市户口。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一些轰动，《农牧渔业报》、《中国农业报》、《中国经营报》等均做了长篇报道，产生了较大影响。

那是1987年，我国农村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开始了两个转移：首先，由农业向二、三次产业转移；其次，由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水、电、路状况不适应，一些从事经营活动的农民继而向城市转移，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但他们来到城市后，在政治上受歧视，生活上很不方便，子女入学也成了问题。诸多的后顾之忧，使有些已经进城的农民不得不考虑重新返回农村。另外，当时在办理“农转非”问题上缺乏公开透明的运作机制，存在明显的不正之风，群众对此意见不小。 

为此，我提议并经市委、市政府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在河北省内第一个为进城经商办企业的农民办理了本市有效的城市户口。所以称“本市有效”，因为是“地方粮票”，出了泊头市就无效了，不干扰国家“二元制”的户籍统计与管理制度，不与外籍发生连锁反应。这有两个前提：一是无论哪个省、哪个县的农民，必须在泊头市兴办一定规模的企业，包括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二是本人具有相当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适交一些城市建设配套费。这与“一手交钱、一手交户口本”的卖户口的做法有原则区别。从这个角度说，在全国也是第一个。
此举为进城农民的经营和生活提供了便利：因为有了城市户口，进城农民的孩子上学有了保证；一家人可以享受城市粮、煤、油供应；水、电、路也方便了，有利于企业经营，人格上也不再受歧视，解除了后顾之忧。沧州地区、衡水地区以及山东邻近县的部分搞经营的农民把企业转移到了泊头市区，很快引进了60多个项目、两亿多元资金（当时的两亿与现在不同），大大促进了城区经济的发展。同时，进城农民个人也得到了实惠。另外，也为消除泊头市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的弊端，从机制上解决在办理非农业户口问题上的不正之风探索了路子。不过，此举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认可，在很长的时间内进行查处。后来，国家农业部、省委政策研究室派人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调查报告，并向省委做了汇报。省委时任主要领导批示：“泊头市作为改革试点，可以继续试验。”这样，户籍改革的工作才得以继续下去。

二

我在泊头任市委书记时，曾提出并开展了“三问大讨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三问大讨论”不是我的原创。那是在1987年，泊头市东辛店乡党委书记杨洪文在本乡首先开展起来的。我在该乡调研时听到这一情况，认为很有新意，也很有意义。于是提议并经市委讨论通过，在全市党员干部中开展了这一活动。“三问”是：“当初入党为什么？现在当官干什么？将来退职留什么？”大讨论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激发了泊头市广大党员干部干事业的积极性。 

当时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已近10年，人们的思想正在不断解放，由不再忌讳谈“赚钱”到许多同志“一切向钱看”，不少党员干部对党的宗旨、党性淡化了，甚至把“入党誓词”也忘得一干二净。有些党员把“为人民服务”、“学雷锋”视为傻瓜，认为思想落后于形势，观念没有更新等，甚至提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改革了，党的宗旨是否也改变了？开放了，党的性质是否也发生了变化？当初入党的动机究竟是什么？现在当官究竟应当干些什么？实际上干了些什么？正在干着什么？将来退休及身后应当留下什么？这些现实的问题，严峻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回避不了！不少党员干部说，这“三问”直截了当地问到了要害处，每个共产党员应当在新形势下作出明确回答。实际上，当初入党为了什么，也就决定着现在干什么；现在干着什么，也就决定着将来必然留下什么。我当时认为，要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只靠开会讲话不行，必须自下而上开展一场大讨论，进行自我教育。

在讨论过程中，我提出：“三问大讨论”，必然从讨论开始，但是，重要的是落实在行动上。边讨论边干事，以讨论促干事，以干事评价讨论。为此，我强调：“三问大讨论”有三忌：一忌空，二忌虚，三忌一阵风。这次大讨论，由开始的会上讨论，解决认识问题，后来步步深入，由虚转实。一些乡镇党委和农村党支部在讨论中围绕“三问”，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如，路是谁领着修的？电是谁带领着办的？果树（主要是梨树）是谁带领大家栽的？村办企业是谁带头办起来的？等等。市委就势作出决定：各级党组织每月增加一次生活会，专题讲自己为群众办的实事。开会时，不穿鞋戴帽，不说套话、空话，干干净净谈真事，直截了当讲实绩；不谈别人，只谈自己。我们对这样的生活会取名“实绩生活会。”

如此“三问大讨论”，比起东辛店乡，不仅范围扩大了，而且内容更丰富了，内涵更深刻了，效果也更明显了。上上下下真正形成了干实事的局面。后来，地委书记郭枢俭同志在泊头调研时，对这一讨论充分肯定，认为很有必要，于是也在全区开展了这一讨论。
在“三问大讨论”过程中，我有一个讲话。后来以《三问大讨论之“三忌”》为题，收入到我的《为政德识谈》一书，也送给了当时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及副主任滕文生、王沪宁同志（后来均接任了主任职务）。
三

我从1985年任泊头市市委书记、1991年任沧州市市长后，都有一个明确的从政理念，就是：既然是城市，就要把城市建设与管理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我当时认为，城市建设与管理搞好了，不仅可以为市民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而且也为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提供了基础条件。但是，搞城市建设必须解决两大难题：一是平稳顺利地拆迁，二是找到资金来源。我们采取不同途径解决了这两大难题，都在当时泊头、沧州的城市建设上开始改变面貌。我在泊头任市委书记的1987年，作出了“治理城市”的决策。当时的泊头市城区，没有一条像样的街路。那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济公》，“鞋儿破，帽儿破，不如泊头的城市破”成了泊头老百姓的口头禅。我提议，经市委、政府联席会议通过，将贯穿市区东西的中轴线——解放路进行改造。在全市拆迁动员大会上，市长朱振山作完动员报告后，我只讲了三句话，十分钟，就是所谓的“三个不说理”。后来人们说，“三个不说理”是不说小道理，但说清了“三个大道理”。这条路的拆迁量和筑路面积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利用城市维护费和为进城农民办理城市户口的城市配套费解决了资金；采取“补偿从优和思想工作先行”的办法顺利解决了拆迁问题。结果，拆迁、铺路没有出现一个告状的。记得有一位中年男子背着年迈的老娘，手里拿着绳子对拆迁办主任韩维君说，“你要我搬迁，我就吊死在这里！”韩主任说，“你娘也是我娘！”然后，跪在男子的老娘身边说，“娘！您就住在我家去吧！我给您把炕烧得热热乎乎的，好好侍奉您，孝顺您。”这位男子被感动得留下了热泪，当场决定搬迁。后来，我离开泊头，人们称当时的解放路为泊头市的“长安街”。1992年，也是我到沧州市任市长的第二年，不少群众来信反应南北大街（现在记不清这个路叫什么名字了）“行车不如骑车子快，尤其是雨天，骑车子不如步行快”。于是，我几次步行察看当时的南北大街，于是产生了改造南北大街的紧迫感，协调市政府领导班子作出了开发南北大街的决定。这条路是城区南北中轴线，不仅拆迁量空前，而且由于这一带是回民居住区，涉及风俗问题，大大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同时，当时的市财政只是靠企业缴税，市长的日子十分难过，拿不出多少钱搞修路。但这时比在泊头工作时办法更多了。经与副市长李宝贤同志商量，采取预售路旁地皮的方法解决了资金问题；李宝贤同志采取“给回民建楼房、另分给一间小平房专供宰羊”的办法解决了回民生计问题。

开发泊头、沧州这两条路的真正意义在于，一方面，在地方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为解决城建资金问题探索了路子，这就是：路一通，两旁的地皮立即升值，“观念一变，资金就有了来源”；另一方面，对于拆迁户在政策范围内给予上线补贴加和风细雨的思想工作，开了大规模拆迁的先河，从而结束了这两个地方“一拆迁就告状，最终拆不动的历史。”

四

在沧州市任市长时，我曾在全国第一个将财政直管公房出售给干部职工个人。但这一决策的发明权应当属于当时东风塑料厂的厂长于桂亭。
那是我在沧州市任市长的1992年，于桂亭电我，说有事请示，并且几句话说不完，要求我排解出充裕的时间到他那里去。一天，我晚饭后到他的办公室。当时，他在茶几上摆了一瓶玻璃瓶的汾酒，一碟花生豆，要求边说边喝，谁第一个说“不喝了”即停止。他说的总的意思是：想把东塑集体的住宅卖给职工个人（包括退休的），并将卖房的钱用于建新的住宅楼，以给无房户、困难户解决住房问题。我听后很感兴趣，认为这是一条解决无房户、困难户住房的新路子。我说，你们是集体企业，有权做主，我坚决支持。之后的数日内，我一直思考市直干部职工住房以及公房处置问题，以致夜不能寐。数日之后，终于拿定了主意。经与有关副市长及房管局长沟通，并经市委书记同意后，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在全国第一个将财政直管公房出售给了干部职工个人（当然，这其中经过了反复论证，并对实施细则数次讨论）。因为考虑到老干部对于革命事业的贡献，买房给予优惠，收回售房资金只有1亿多元。但是，加上预收集资建房资金及财政应拨的建房款，也达到了3亿多元，于是启动了较有规模的新的住宅小区建设，明显缓解了干部职工的住房紧张状况，减轻了财政维修公房的负担，也从机制上为解决住房问题上的不正之风探索了路子。15年后，石家庄及全国各地城市才开始陆续卖掉了公房。 

卖房的办法是被当时的客观情况逼出来的。每年财政用于建设住宅及维修方面的可用资金仅1亿多元，除维修旧房外盖不了几栋楼，不仅远远满足不了干部职工住房的需求，而且分房也成为一大难题。

当时存在着三个矛盾：一个是盖不起满足供给的住宅楼，干部职工住房越来越困难；一个是盖几座楼因为“狼多肉少”也分不下去，每年都为分房伤透了脑筋；一个是在住房问题上存有严重的不正之风。这三个问题严峻地摆在了我这个当市长的面前。不得已而为之，要逐步解决干部职工的住房困难，在财政不富裕的情况下，也只有如此了。因为是第一次“吃螃蟹”，所以，在反复统一思想，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后才正式启动的。

决策这件事，我也一直捏着一把汗。一些老干部从关心的角度向我提出了忠告：瑞昌呀，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就还剩下公房了吗？上级又没有有关政策，也缺乏外地的成功经验，太冒险了！我想，作为领导干部，可以不当，既然当了，就要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自认为没有错，即使有，甚至由此被免了职，也不后悔，更不丢人。
五

我任沧州市市长时，对自己的职务有一个定位——“总经理”（当然是比喻）。如此定位是基于这样的考虑：17个县市区的650万人民群众都是股东，市人民代表大会是董事会，市长是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如同股份制企业中“总经理”的位置。企业的总经理是由董事会任命，受董事会的委托经营，向董事会报告工作并负责。由此，市长应当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并负责。

基于这一认识，1993年9月，我在当选地市合并后第一任市长时，有一个几分钟的即席讲话。其中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向市人民代表要一项权力——“犯错误”的权力。要这个权力不是为了犯错误，而是考虑到要开拓进取，改革开放，创新工作，势必要冲破部分原有的条文。按照传统的思路，这就是犯错误。当场，代表们以热烈的掌声答应了我的这个要求。于是，我在工作中就敢于创新，也有底气。

出于同样的认识，我严格要求自己：一是不能谋私，二是开拓创新，多干实事。包括1991年冬季抓扫雪、调拨大白菜、一个一个到企业现场办公等，都是出于这样的想法。特别是在家乡做行政主要领导工作（我是沧县人），无论如何在卸职时不能让乡亲们点脊梁骨。1992年7月间，省委主要领导的亲哥，说他是美国一家企业集团驻北京代表处负责人，要我为市属一个企业新上项目协调中国银行贷5000万美元。我向当时的市机械局局长了解情况，这位局长不知道来人的身份。他说：该项目上马之日，很大可能就是停产之时。当款贷下来后，他就会拿着回扣走人，根本不为项目负责。于是，我断然拒绝了这位“有来头”的人的要求。尽管我也明白两件事：第一，如果我如愿以偿地将贷款协调下来，对我个人绝对是有好处的；第二，在当时，市长协调银行贷款是能够做到的。但我绝对不做这种给后人留下灾难的事。

六

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我对创新有着炽热的追求。我认为，创新，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创新，最重要，也最难。 

 说创新最重要，是因为有创新才有发展，才有进步。如果一切照原来的办，社会历史就会停滞，也不可能与时俱进。 

说创新最难，首先，创新需要理论思维。需要发现、解决新的，按照旧眼光发现不了的，按照旧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这要比“上传下达”、“水来土屯、兵来将挡”等程序性、应付性工作困难得多；其次，创新需要勇气。既然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就要打破原来的做法或现行政策规定，这必然要受到来自前后左右、上上下下不同视角的非议。因此，创新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群众来说绝对是有必要的，但对个人来说又是有风险的。我在省委部委工作时，就是因为创新吃了亏的。不过，如果时间可以拉回来重度，我还是会沿着创新的路子走的，从不因此后悔过。作为企业经营者不能创新，企业长不大，寿命长不了；搞艺术的不能创新，观（听）众不会接受；当领导干部的，不会创新、不敢创新，不如不当。
注：本文是根据2007年3月新华社高级记者江山对李瑞昌同志的采访录改写而成。 
（作者为沧州市人民政府原市长）
【专题史料】
沧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回顾与反思

和炳顺

    沧州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同全国各地一样，是在贯彻党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原则下进行的。全区农村完成了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把几百万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生产。但是，由于这项工作在我国史无前例，没有经验，加之认识上的片面性，后期工作中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的问题，形式也有过于简单划一的偏向。

    一、沧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

    沧州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953年以前，为第一阶段，以办互助组为中心，同时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初级社）。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下发各级党委试行后，沧县地委根据《决议》规定的“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原则，确定了在1952年大量发展临时互助组、重点扶植并巩固长期互助组的方针，全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开展起来。临时互助组一般三五户，多者十几户，忙时互助，闲时散，可以解决“草吃苗”、“雨淋场”、“误下种”等困难。长期互助组，成员比较固定，有初步的生产计划和记工、清账、排工制度，有的还做到了农副业结合，实行某些技术分工，甚至购置一些公共的农具牲畜。经过一年的发展，到1952年，全区发展互助组73913个，入组户数304800户，占全区总户数的50.3%。

    在积极发展互助组的过程中，地委、专署在互助组合作搞得较好的地方，有计划有重点地试办了一些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有较多公共财产为特点的初级社。据统计，到1952年底，全区共试办初级社70个，主要分布在东光、吴桥、交河、献县、黄骅、河间、肃宁等县。期间，全国比较著名的有献县南河头张本林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初级社的建立，为大规模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

    1952年冬和1953年春，互助合作运动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全区由70个初级社发展到1200个，增加17倍多，但在发展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1953年1月7日，沧县地委做出《一九五三年互助合作运动发展规划》，对互助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年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发展到70%以上，其中长期互助组占组织起来总劳动力的50%以上，初级社再发展1000个。由于要求过高，一些地方轻视互助组，提倡土地、农具公有，过多过急地增加社会主义因素，盲目追求高级形式，有的甚至采用共同消费的制度，压低土地分红，增大公共积金。这些做法使某些社“摊子大，底子空，债务多，产量高，分红少”。

    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为第二阶段，是初级社在全区建立和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的进入以贯彻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第二个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为起点。地委为了贯彻这个《决议》，作出《关于一九五四年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计划》，要求全区春耕前（3月底）发展初级社4000个。计划公布后，互助合作运动便进入以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为中心的新阶段，速度很快，呈现出直线上升的发展趋势。截止3月中旬，全区共建立初级社4395个，比l953年的1200多个增加3.5倍。8月12日，地委又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案》，指出：“合作化运动已由逐级试办阶段进入群众运动规模的合作化阶段”。确定今冬明春发展初级社l万个。根据这一方案，全区各县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扩大旧社、组建新社的工作。到1955年春又翻了一番，发展到l万余个。

    这一阶段，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上是好的，但开始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主要表现是违背自愿原则，不是采取说服教育、提高觉悟和典型示范的办法引导农民入社，而是采取强迫命令，甚至群众运动的办法，致使一些群众表现出不满情绪，一些社刚建立起来，社员就要求退社，农村中出现了出卖土地牲口、杀猪宰羊、砍树伐木和大吃大喝等严重现象。鉴于此，1955年1月底，地委、专署坚决贯彻中央在《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中提出的“停、缩、整、发”（停止发展、适当收缩、整顿工作、适当发展）的措施方针，停止了初级社的发展，转向全面整顿巩固工作。到7月底，全区先后两次整顿所建社，有1573个社、28690户转回互助组或予以解散。通过整顿，全区入社农户减少了5%，初级社的质量有所提高。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为第三阶段，是由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转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的阶段，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时期。1955年7月，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报告》和《决议》都不适当地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批判，并对那些坚持正确方向、稳慎办社的同志当作“小脚女人”进行批判。在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沧州同全国各地一样，又掀起了建社高潮。到12月底，全区共建初级社15153个，入社农户802633户，占全区总农户的82.7 %，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1956年沧县地委又对全区所有初级社逐步实行合并升级，建立高级社。掌握的原则是：(1)社员的土地一律转归为集体所有，不许买卖和出租。(2)原初级社未撤销的基本建设费用，随社员转到高级社内来；原初级社的公积金、公益金是社会主义财富，不管多少全部归社公有。(3)社员成片果树和耕地内的果树以及成材林木作价归全体社员集体所有。到1957年初，全区共建成高级社2478个，入社农户974091户，占全区总农户的96.85%。这样，全区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合作化。

    二、沧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

    从总体来说，沧州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

    首先，通过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区农村完成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把几百万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成就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在所有制方面，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则；②在分配问题上，确立了按劳分配的原则；③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确立了统一经营管理的原则。

    第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一项社会改革是否成功，最根本的是看它对社会生产力是否起促进作用。应当说，沧州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仅从长远看，为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就是当时，也直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由于依靠了集体的力量，兴修了农田水利工程( 1956年完成工程的灌溉面积达85万亩，等于解放前全区水利设施灌溉面积的8倍，等于新中国建立后6年中发展灌溉面积的3倍），购置了农用动力机械( 1950年购置大中型拖拉机153台，是建国后6年购置总数的16倍，农用排灌机械49台，是建国后6年购置总数的5倍），增强了抗灾能力，确保了农业的增产。1949年全区农业总产值为l.7l亿元，到1955年达到2．57亿元，比1949年增长50%。即使在1956年全区受灾面积达59%的情况下，总产值也达到2.25亿元，比1949年增长31.8%。这充分证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沧州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三、沧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失误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由于要求过急过快致使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失误：

    第一，对“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没能贯彻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始终。从沧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三个阶段看，第一阶段比较好地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改造的步子是较稳妥的。1951年12月，党中央颁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提出了“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地委及时贯彻《决议》精神，按照由互助组到初级社的步骤开始试办初级社。到1954年发展初级社3598个，入社农户约占全区总农户的8%。这些社分布在全区90%的乡和40%的村庄。这两阶段互助合作的步子是稳妥的。到1955年，受“左”的思想影响，自觉不自觉地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以强制性的手段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过急过快的偏向。到1955年秋，全区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增幅由1954年的8%增加到40%，从该年秋到年底，几个月内又猛增到82.5%。有不少初级社的脚跟还未站稳，就马上转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的做法是“一步登天”，不论是单干户、互助组还是初级社统统一步跨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7年初，全区96.85 %的农户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由于步子太快了，经营管理跟不上，致使一些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

    第二，没能很好的坚持典型示范和自愿原则。虽然从1951年到1954年，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了大量的示范，但它的优越性还没能充分表现出来，农民对合作社的好处还没能亲眼看到，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么回事还不清楚，所以一大部分农民不敢贸然参加。但是，没等他们看清楚，l954年就开始发动群众入社，到1955年就采用强制性手段把他们裹进了合作化的行列，有的是迫于压力不得已入社的。由于群众不是自愿入社，加之农业社成立过急过快，经济管理跟不上，社员入社后没有得到多大好处，甚至不如不入社，就发生了部分社员退社和闹社的问题。

    第三，没能严格执行互利政策。1951年党中央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互助合作要贯彻互利的原则。对这一原则，在合作化前期执行很好，但到后期就出现了偏差。一是生产资料折价归公中，一些牲畜和大农具等折价偏低，归还时间定得过长。二是小社并大社时，不论穷社、富社都是一拉平转为集体所有，实行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出现了“穷社共富社产”的情况，致使遗留下的一些问题在较长时间内没能得到很好地解决。

（作者单位：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者读者】
编者的话：沧州市原市长李瑞昌看过本刊后，热情发来文稿，并附信给党史研究室主任刘德峰，对本刊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在此我们对老领导对党史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也决心把本刊办得更好，努力为资政育人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瑞昌给刘德峰的信

徳峰主任：你好！

你寄来的《鉴政沧州》已收到，并已看完，很好！一则很有必要，二则很可读。因为都是发生在沧州以及与沧州有关的事，读来很感亲切。也有一些稿子，读后让人很有启发。我作为沧州人，也是在沧州工作过的人，谢谢你做了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李瑞昌

                                          2012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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